
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

發言稿 

 

單主席、各位委員： 

 

 很高興參與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

會在新一屆立法會的第一次會議。工商及科技

局一向與委員會保持良好的伙伴關係，就一系

列有關電訊、廣播及資訊科技的議題，進行積

極及具建設性的溝通。過去，由於得到委員的

寶貴意見，很多複雜及艱難的議題，也一一得

以解決或疏導。我深信本屆委員會一定會秉承

過往高瞻遠矚及積極進取的做法，致力推動資

訊科技和廣播事務範疇的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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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我現在就這方面的政策理念作出簡單

的介紹，稍後會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及

電訊管理局的同事，向委員詳細說明今天議程

上各議題相關文件的內容。 

 

3. 在電訊方面，我們主張市場主導。政

府的角色應在於制定有利政策，讓電訊業引入

新技術和服務，並作出最低而程度適當的規

管，以保障消費者的利益和孕育競爭文化。在

市場力量未能完全或有效地發揮作用的情況

下，政府有責任作出適量的規管，彌補市場力

量的不足。然而，當市場和競爭的發展漸趨成

熟時，政府應該調整對市場規管的程度，避免

阻礙市場力量的運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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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電訊管理局早前發出的「網絡規約(即

IP)電話服務的規管」諮詢文件，以及建議改

變香港電話有限公司收費的規管模式，都是建

基於上述政策的理念。事實上，隨科技進

步，世界各地的固定網絡營辦商正紛紛把他們

的網絡提升至所謂「下一代網絡」，藉 IP 平

台，為用戶傳送融合聲音、數據、傳真、視像

以至多媒體訊息等服務。IP 電話服務正是其中

一項衍生的服務。這個發展，一方面為消費者

提供額外而新穎的電話服務選擇，另一方面則

為業界及市場帶來新的商機和挑戰。我們應該

以開放的態度，在消費者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

之下，積極鼓勵業界引入這些技術，為消費者

提供先進的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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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在廣播政策方面，隨科技和媒體匯

流，互聯網、廣播和電訊業的界線愈來愈模

糊。為適應科技匯流和市場匯流的發展，我們

正檢討廣播規管制度，並計劃把廣播事務管理

局和電訊管理局合併為單一規管機構。我們將

在明年初就有關的檢討結果及建議諮詢委員

會、業界及公眾。 

 

6. 至於資訊科技方面，政府一直積極發

展電子政府，因而建議請求財務委員會批准在

2005-06 年度撥款五億四千萬元，配合相關發

展所需。這項撥款將會為市民及企業帶來更高

質素的服務，提高政府部門的工作效率和生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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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，確保政府設有穩妥健全的電子政府基建設

施，以及在政府內部孕育電子文化。 

 

7. 推動資訊科技，除了政府的努力外，

還需私營機構及社會各界參與。本港現時由一

個非牟利及非法定組織 ⎯ 即是香港互聯網註

冊管理有限公司(HKIRC)—專責執行香港地區

頂級域名(即'.hk')的行政及編配工作，便是

一個例子。在本月初，該公司遇到電腦系統故

障而引致某些域名轉換失效。政府資訊科技總

監辦公室和 HKIRC 的代表，會就事件回答議員

的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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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展望將來，我們期望與委員會繼續緊

密合作，在我們的共同努力下，電訊、廣播及

資訊科技一定會有良好的發展。 

 

9. 謝謝。 


